
T1P10 土木監工大意（2 版）勘誤 
 

P126 開挖 (二)施工作業之內容應修改如下： 

1.開挖應按設計圖說所示之範圍、路線、坡度、高程及橫斷面完成開挖工作，並依監造單位之指

示辦理。 

2.開挖工作進行中，應隨時保持良好之排水狀況，不得有積水之現象，廠商應建造臨時排水設施

或備置抽水機等，以利開挖地區積水之排除。 

3.如需利用表土種植草樹，則於開挖時，應將表土堆置備用，不得與下層不適合種植之土壤混合。 

4.所有挖方應自上而下順序開挖，如由下開挖而意圖上部土石自行墜落以圖省工，因而引起崩坍

事故者，概由廠商負責。 

5.挖方開挖後之邊坡，須正確合於設計之坡度，邊坡之表面須平整。開挖深度在 1.5 公尺以上或

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者，除非地質特殊或保護措施經專業人員簽認安全者，應設置擋土

支撐、邊坡保護或張設防護網。 

6.在上邊坡內，所有鬆動突出之岩石或可移動之孤石，均須移去。邊坡有不穩定，且有滑動傾向

之材料，均應予以挖除及移除，或作其他處理。 

7.開挖如發生超挖時，均仍按設計數量計算，超挖部分不予計價，廠商應回填適當材料，使符合

規定斷面，回填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8.需利用開挖所得之石料作為他種用途時，廠商對開挖工作須有適當之計畫，俾能獲得適當之數

量，以配合其他工程之需要。 

9.在進行開挖工作中，監造單位認有必要時，得通知廠商將開挖所得之某種較佳材料，堆置整齊，

以備將來作為路基處理或其他工程之用。 

10.挖方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之遠運及棄置地點，除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自覓，日後如有

損害他人權益發生糾紛或違反環保規定，概由廠商自行負責。施工期間不論屬於無法避免之自然

掉落或因疏忽超挖鄰地，所損害界樁外地上物概由廠商負責賠償或恢復原狀。 

11.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所有開挖餘土須運至合法棄土場或監造單位指定地點，並予以整平；如

擅自堆放不當地點，如需再度搬移時，其費用概由廠商自理並負法律責任。 

12.在整地開挖如發現有不適用材料時，應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並依監造單位之書面指示，將

不適合材料開挖換填適合材料，且依規定厚度及壓實密度分層鋪平壓實。 

13.挖方中長徑超過 1 公尺以上之大塊石，廠商應依監造單位指示辦理。 

14.施工時如需使用炸藥，廠商應特別注意，勿使傷及人畜、財產，倘因爆炸發生損害，廠商須

負全責。 

15.爆炸石方時，使用機關供給之炸藥、雷管及引線等，應力求節省，不得濫用，如使用數量超

過規定，除情形特殊困難，經監造單位書面核准外，其超出數量，應由廠商負擔。 

16.爆炸物品若隨同工程發包由廠商自行申請配購者，廠商應確實依照內政部頒布爆炸物管理辦

法之規定，負責管理，並應遵照監造單位指示辦理。 



17.開挖岩石方需使用開炸方法施工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其炸藥、雷管及導火線等材料之申

購手續及炸藥庫設置場所均由廠商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18.因搬運而散落於路面上之廢土，應隨時清除。 

19.挖方之土石分類及成份計算： 

挖方分普通土、砂礫土、軟岩及硬岩等四類，其定義如後： 

(1)普通土：土質鬆軟，用鐵鍬等略加用力即可翻動者。 

(2)砂礫土：土質堅實，須用洋鎬等挖掘者。凡土中雜有小卵石或鬆動塊石，體積不逾 0.3m3

者。 

(3)軟岩：須用少量炸藥開炸者（石質鬆軟，可用洋鎬尖鋤挖掘，撬棍移動，無須炸藥開炸之

鬆石亦以軟岩計價）。 

(4)硬岩：石質堅硬，須用炸藥開炸或開挖機敲擊後始能移去者。 

20.坍方之清除 

(1)凡在原路面以上坍方，須一律清除，其上坡應開挖至監造單位指定之位置。 

(2)挖出之土石，其棄置地點除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自覓，日後如有糾紛概由廠商自行負責。 

(3)坍方清除，應包括將路面整平及邊溝疏濬。 

(4)如因廠商之施工疏忽或不當而引起之坍塌，廠商應負全責，不論其範圍及數量多寡，均不

予給付。 

 

P128 填方 (二)施工作業之內容應修改如下： 

1.廠商應依設計圖說所示之堤線、坡度、高程及橫斷面完成填築工作，並遵從監造單位之指示辦

理。 

2.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廠商自覓之取土來源，其一切手續由廠商負責。除土場挖取範圍、深度、

坡度及闢建臨時道路等，均不得破壞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如廠商違反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相關

法令規定，其法律責任由廠商負責。 

3.渠道填土取土不得影響渠道安全，除契約另有規定及監造單位指示外，渠道兩側 20 公尺以內

不得棄土及取土，棄土之高度不得高於堤頂高度。。 

4.填築所需材料取自開挖所得之適合材料，如有不敷，則以借土方式獲得。 

5.填築如有不適合材料，應以書面報告監造單位，並依其指示測量範圍、高程，將不適用材料挖

除換填適合材料，且按規定厚度及壓實密度分層鋪平壓實。 

6.填土表面應保持易於排水之適當傾斜面，如有積水應設法排除，不得於泥濘及積水之地面上填

土為原則。 

7.雨季中進行填土施工時，每層應由中心開始，向兩邊分填，堤心應較兩邊為高，以免天雨堤面

積水，影響工作，施工時應注意填土坡面不得凹入。 

8.與舊堤銜接之填土，應將舊堤之坡面挖削成 45 度以下之坡面及挖成階梯形狀，並扒鬆其表面

後，逐層填築，使接觸面密實。 

9.池塘、沼澤、水田或有淤泥之處，填土前應先將積水排乾，挖去軟弱淤泥層後，再用適當之乾

土砂或石塊分層填壓，或經監造單位許可之適當穩定處理藉使堅實。 

10.廠商應依契約規定之每層散鋪厚度，以適當方法控制每層填方高度進行填築，每一分層高度



予以紀錄。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所有填方應分層填築，每層應與完成後之頂面約略平行。 

 


